
特别提醒：

一、相关管理人员应取得相应的岗位证书，并在岗位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施工和监理活动。

二、建设（代建）单位和招标代理机构编制的招标文件，对现场管理人员配备的要求应满足相关规定，不得擅自降低标准。

三、施工、监理单位签订的工程项目合同中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同投标时承诺的人员一致。

四、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除下列情形外，工程施工、监理单位不得擅自变更：

（1）因患病等身体原因无法坚持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

（2）退休或离开本单位的；

（3）非施工、监理单位原因工程项目不能如期开工、停工时间达三个月以上的；

（4）因违法违规受到处罚不能继续担任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

（5）其他具有正当变更理由的情形。

五、人员变更，变更后条件须符合招标文件规定，且经建设单位同意确认，并由施工、监理单位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变更后的人员持证水平不得低于变更前的人员持证水平。

建设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岗位人员变更

申请备案表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工程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工期起止时间
	
	申请换人单位
	

	拟更换岗位
	
	原岗位人员姓名证号
	

	
	
	拟换入岗位人员姓名

证号
	

	更换岗位人员原因
	

	申请单位承诺

本单位保证以上填写内容属实，并承诺将加强本工程项目管理及对更换人员的管理，保证人员到位，如有虚假，本单位愿接受有关处罚。

法人代表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拟换入岗位人员承诺

本人知悉本人在该工程所应承担之岗位责任，愿承担本工程的管理工作，并承诺遵守本公司的规章制度及建设工程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职责。如有违规行为，愿接受有关单位的处罚。
签名：

   （注册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意见
	（公章）

签名：          

          年    月   日                                                                                                                                                                                                             
	业主单位意见
	（公章）

签名：          

          年    月   日

	工程质量安全和消防管理处
	监督员：               
（业务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

1、属注册上岗人员变更的需加盖注册执业印章

2、属注册上岗人员变更的需提供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建设部统一式样）

3、需提供原岗位人员调动或离职证明

4、非代建项目，业主单位意见栏无需填写

注：人员变更原则为拟换入人员不得低于原岗位人员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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